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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26-27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 開 支 預 算  

EEB(F)073   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 
 

(問 題 編 號 ： 2854) 
 

 

總 目 ：  (49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分 目 ：  (-) 沒 有 指 定  

綱 領 ：  (1) 食 物 安 全 及 公 共 衞 生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吳 文 傑 ) 

局 長 ：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簡 稱「 食 環 署 」)會 對 影 響 市 民 健 康 的 蟲 鼠 進 行 風 險 評 估、

擬 定 應 對 策 略 ， 並 採 取 防 治 措 施 ， 防 範 媒 傳 染 病 事 故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

知 本 會 ：  
  
(a)過 去 3年，食 環 署 按 年 消 除 蚊 蟲 滋 生 地 的 (i)數 量、(ii)人 手、(iii)開 支，及

(iv)消 除 後 巡 查 數 量 ， 分 別 為 何 ；  
(b)過 去 3年，按 防 治 蚊 媒 傳 染 病 事 故 類 別 劃 分，食 環 署 每 年 投 放 的 (i)開 支、

(ii)時 間 、 (iii)完 成 各 種 蚊 患 預 防 及 根 治 工 作 的 次 數 ， 分 別 為 何 ；  
(c)過 去 3年 ， 食 環 署 每 年 針 對 出 入 境 旅 客 就 蚊 媒 傳 染 病 進 行 宣 傳 工 作 的 次

數 、 開 支 及 人 手 ， 分 別 為 何 ； 及  
(d)過 去 1年 ， 食 環 署 就 蚊 媒 傳 染 病 在 社 區 開 展 宣 傳 工 作 的 開 支 及 人 手 為 何 ? 
 
 

 
 

提 問 人 ： 陳 穎 欣 議 員 (立 法 會 內 部 參 考 編 號 ： 31) 

答 覆 ：  

(a) 過 去 3年 (2023年 至 2025年 )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有 關 消 除 蚊 蟲 滋 生 地 的 數

量 及 防 治 蚊 患 相 關 的 巡 查 次 數 如 下 ：  
年 份  消 除 蚊 子 滋 生 地  巡 查 次 數  
2023 76 855 800 789 
2024 73 861 788 991 
2025 80 312 746 506 

 
過 去 3年 (2023年 至 2025年 )， 本 署 在 防 治 蟲 鼠 (包 括 防 治 鼠 患 及 蚊 患 )方

面 的 人 手 及 開 支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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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份  

公 務 員 人 手 編 制  
外 判 防 治 蟲 鼠 服

務 員 工 總 數  
在 分 區 策 劃 及

執 行 防 治 蟲 鼠

工 作  

病 媒 監 察 、 技 術

支 援 及 諮 詢  

2023 745 109 1 860註  
2024 745 109 1 573 
2025 745 109 1 166 

註 ：  不 包 括 「 防 疫 抗 疫 基 金 」 下 開 設 的 職 位 。  
 

年 度  

防 治 蟲 鼠 服 務

的 整 體 開 支
註  

(億 元 ) 

防 治 蟲 鼠 工 作 的

政 府 員 工 開 支  
(億 元 ) 

外 判 防 治 蟲 鼠   
服 務 合 約 開 支  

(億 元 ) 
2023-24 7.95 2.92 4.24 
2024-25 8.46 3.07 4.50 
2025-26 

(修 訂 預 算 ) 8.11 3.01 4.24 

2026-27 
(預 算 ) 7.54 2.90 3.77 

註  ： 防 治 蟲 鼠 服 務 的 整 體 開 支 包 括 政 府 員 工、服 務 合 約 及 有 關 的 其 他

日 常 運 作 開 支 。  
 

(b)及 (d) 在 2025年 ， 本 署 在 防 治 蟲 鼠 工 作 (包 括 防 治 鼠 患 及 蚊 患 )方 面 共 有 745名

部 門 員 工 和 1 166名 承 辦 商 員 工 ， 共 舉 行 約 2 183次 相 關 宣 傳 教 育 活 動 ，

當 中 包 括 講 座 、 展 覽 、 實 地 考 察 等 。 在 2025-26年 度 ， 本 署 防 治 蟲 鼠 服

務 的 整 體 修 訂 預 算 開 支 為 8.11億 元。有 關 人 手 及 開 支 除 用 於 防 治 蚊 子 及

其 他 有 礙 公 眾 衞 生 的 節 肢 動 物 的 防 治 工 作 外，亦 包 括 防 治 鼠 患 的 工 作。

此 外，本 署 的 防 治 蟲 鼠 工 作 亦 包 括 日 常 巡 查、執 法、為 不 同 部 門 ／ 機 構

提 供 技 術 支 援、進 行 宣 傳 及 教 育，以 及 調 查 投 訴 等 工 作，本 署 沒 有 單 就

防 治 蚊 媒 傳 染 病 事 故 類 別 的 分 項 統 計 數 字 。  
 

(c) 針 對 出 入 境 旅 客 的 宣 傳 工 作 並 非 本 署 負 責 範 圍  ，故 沒 有 備 存 相 關 數 字  。 
 
 
 

– 完  –


